附件一：
连南瑶族自治县公开选拔职位和报名资格条件
	序号
	职位
	面向
范围
	学历
	职位要求
	选拔条件

	1
	县卫生局副局长1名
	全国
	与职位相关专业的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
	5年以上从事医疗卫生事业和医疗管理工作经历，具有医疗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资格，了解卫生事业政策法规，熟悉卫生医疗经营和管理，现任或曾任医院中层以上领导职务，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业务实施能力。
	（1）具备《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基本条件和任职资格。
（2）报考县卫生局副局长、县旅游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团县委副书记、镇党委副书记4个职位的，必须是公务员或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两年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或在企事业单位担任科级领导职务三年以上的干部。报考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和县中医院院长职位的，必须是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在职专业技术人员。

（3）身体健康，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4）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年龄计算时间计到2009年6月30日止；专业技术性较强的职位可放宽到45岁；具有与职位相关的副高以上职称，本专业硕士毕业生或非本专业硕士毕业生、具有2年以上与职位相关实践经验的公务员年龄可放宽到48岁；团县委副书记不超过26周岁）。

	2
	县旅游局副局长1名
	全国
	与职位相关专业的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
	5年以上从事旅游经营管理工作经历，熟悉旅游营销、策划，景区规划与建设，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业务实施能力。
	

	3
	团县委副书记1名
	全国
	与职位相关专业的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
	中共党员，3年以上工作经历，性格开朗，有朝气，有较好的口头表达能力, 曾担任过团组织领导职务,熟悉团委业务工作及相关政策法规，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业务实施能力。
	

	4
	镇党委副书记1名
	全国
	与职位相关专业的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
	中共党员，3年以上工作经历，熟悉乡镇工作，有较丰富的农村基层工作经验，担任乡镇中层以上领导职务2年以上，有较强的领导、组织协调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5
	县人民医院副院长1名
	全国
	与职位相关专业的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
	掌握国家有关卫生工作方针、政策和法规，有比较系统的医学理论和专业知识以及5年以上临床医疗工作经验，具备主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有较强的综合分析和组织协调能力。担任过基层卫生院院长、县级以上医院副院长以上职务的优先考虑。
	

	6
	县中医院院长1名
	全国
	与职位相关专业的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
	熟悉卫生医疗工作的方针政策，有比较系统的中医医学理论和专业知识以及5年以上临床医疗工作经验，具备主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具有较强的开拓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担任过卫生医疗机构中层以上领导职务的优先考虑。
	

	7
	县人民法院副院长1名
	广东省
	法律本科
以上学历
	是现任公务员的，必须符合《公务员法》、《法官法》规定的条件，取得相应的法官等级任职资格，有5年以上工作经历，从事2年以上法院、法律岗位工作，有一定的政治理论和审判业务水平、较丰富的司法实践和行政管理经验，热爱法官事业，具有法院、法律院(校)、法学科研院(所)等单位中层领导职务2年以上经历；不是公务员的，必须是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司法任职资格、从事法律工作满2年、且取得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行政事业单位在职在编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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